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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
（一）凡是到耿马孟定投资兴业的企业，除享受国家、省、市的优惠政策外，我们还将实行“一事一议、一产一策、一企一策、特事特办”的政策。
（二）工业项目
依据《中共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委员会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工业跨越发展的意见》（耿发〔2012〕6号）精神，工业项目在享受以上优惠政策外，还给予更优惠的扶持奖励政策。
（1）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当年实际完成投资1亿元以上、排名在前5位的工业项目，年内由县人民政府一次性分别给予项目业主10万元奖励。新建工业项目投产达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，从投产之日起，5年内（含5年）由县级财政每年给予上缴收入地方享有部分100%的列支扶持，对企业所得税以外企业所缴纳的其它税收，政府以地方财政享有部分的10%对企业进行奖励，第6至10年由县级财政每年给予上缴收入地方享有部分50%的列支扶持。
（2）对当年新获得国家、省、市企业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的工业企业，县人民政府一次性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建设资金补助；对新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工业企业，县人民政府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；对工业企业获得省委、省政府授予荣誉称号的个人，县人民政府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。
（3）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符合《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》、《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》、《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》规定的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、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，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%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；当年不足抵免的，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。企业从事规定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、公共垃圾处理、沼气综合开发利用、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等的所得，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，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4至6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（4）对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、5亿元、1亿元以上，同时上交入库税金分别突破1亿元、5000万元、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，县人民政府分别给予企业法定代表人一次性奖励5万元、3万元、1万元；对销售收入和上交入库税金同时排名在前3位的工业企业，县人民政府给予企业法定代表人一次性奖励2万元；对进入市级十强的企业，县人民政府给予企业法定代表人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二、招商引资服务措施
（一）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实行挂牌保护制度。
（二）采取处级领导联系挂钩招商项目，确保“一个项目、一班人马、一套方案、一抓到底”的工作机制。
（三）对所有招商引资项目实行一个窗口受理、一条龙服务、一站式办结和并联审批制度。确保快速办理各项转报和核准备案手续。
（四）协调部门保障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特别是子女入学、社会保障等切身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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